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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簡介

(本碩班簡介中之學校規定，如有新規定，以其最新版者為依據) 

 一、辦學目標 

  本碩班原為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創立於 2001年，以培養各級教育行政

機關、文教事業機構和學校優秀行政人員，使其能具有宏觀與國際性的教育政策視

野，涵養其做決定及經營管理之各項知能，並奠定從事學校、政府部門及企業組織

教育行政與決策的能力。已於 2021年 8月整併為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

士班。 

二、師資陣容 

 黃月純教授為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博士兼任副校長；葉連祺教授

為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博士兼任教育系副主任；何宣甫教授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

士；王瑞壎教授為國立中正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陳珊華教授為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育學博士；張宇樑教授為美國愛達荷大學教學、學習、與領導

研究所哲學博士；楊正誠教授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教育學博士並兼任

國際長。 

三、課程特色 

 本碩班共有四大核心課程:以基礎理論與研究工具作為課程的核心，由此發展

出教育行政與管理、教育制度與政策等二大面向，課程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並依

據市場需求即時精進各課程內容，有效提升畢業生之職場競爭力。 

共開設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其修業年限為 1至 4年，修畢畢業學分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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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即獲碩士學位。 

四、重要設備 

 目前設備計有研究生專用研究室 1間，研討室 4間、電腦教室 1間、會議室 1

間及教師教學研究所需各型視聽器材等。 

各教室及研究室均配備冷氣，使學生能在舒適且先進的環境中學習。 

五、生涯發展 

 畢業生出路寬廣，除可進入教育界擔任教師或行政人員外，更可參加各種公職

人員考試進入國家行政體系服務。此外，畢業生所擁有的行銷、財經，以及人力資

源管理等經營管理的實務訓練更是各類文教事業機構及其他商業機構爭取的對象，

更可進一步投考博士班或出國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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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師資陣容與研究領域 

教  育  行  政  與  政  策  發  展  碩  士  班  專  任  教  授 

職級 姓名 專長 電話分機 學歷 Email 

教授兼

副主任 
葉連祺 

教育管理、教育領導、教

育量化分析、教育行政 
05-2068211 

國立政治大學教

育學博士 

yehlc@mail.ncyu.ed

u.tw

教授 何宣甫 

教育行政學研究、決策理

論與實務研究、教育財政

學、教育領導理論研究、

教育行銷管理 

05-2068221 

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教育學院組織

與領導研究所博

士 

hfho@mail.ncyu.edu

.tw 

特聘教

授兼副

校長 

黃月純 

韓國教育、比較教育、教

育組織與管理、家長參

與、親職教育、成人教

育、終身學習 

05-2068172 

國立中正大學成

人及繼續教育學

系博士 

ychuang100@mail.n

cyu.edu.tw 

教授 王瑞壎 

教育政策、教育行政、教

育法規、性別平等教育、

實習輔導、師資培育與生

涯發展、學校專業學習社

群、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

法 

05-2068154 

國立中正大學教

育研究所教育學

博士 

gloriawang2004@ 

mail.ncyu.edu.tw 

教授 陳珊華 

教育社會學、多元文化教

育、質性研究、教育改革

社會學分析 

05-2068171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教育研究所教

育學博士 

shanhua@mail.ncyu.

edu.tw 

特聘 

教授 
張宇樑 

課程與教學、教師專業發

展與評鑑、數學與科學教

育(STREAM/跨領域/創客

教育)、研究設計、腦科學

研究在教育領域之應用 

05-2068206 

美國愛達荷大學

教學、學習與領

導研究所哲學博

士、美國加州大

學柏克萊分校教

育 學 院 訪 問 學

者、美國亞利桑

那州立大學訪問

學者 

aldychang@mail.ncy

u.edu.tw

教授兼

國際長 
楊正誠 

教育行政與政策、國際比

較教育、高等教育 
05-2068202 

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UCLA)

教育學博士 

yccjason@mail.ncyu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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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修習要點 

 97.02.21  96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99.04.15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99.06.22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7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102.01.30  10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 次所務修改會議通過 
102.05.16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102.10.17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104.03.12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110.06.21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所務會議修改通過 
111.06.27  11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改通過 
113.03.14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改通過 
115.05.21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改通過 

一、依據 

本學系為規範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修業相關事宜，依本校學則訂定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以下簡稱本班)其教育目標為「培養各

級教育行政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培養各級學校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培養

各類文教事業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培養各類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領域之學術研

究人才」。 

二、修業年限 

（一）研究所碩士班修業年限一至四年，但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

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一年；若研究生因故申請休學，其休學累

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二)前項在職進修研究生身份之界定，以入學時之報考身份為準，入學後欲申請身份變更者，

得依本校研究生身份變更作業要點辦理。 

三、修習課程學分數 

本班修習課程依照入學學年度必選修科目冊規定之畢業學分數修習。 

(一)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36 學分，包括： 

1、 專業必修：7學分 

2、 專業選修：23 學分 

3、 論文：6學分 

(二)碩士在職班研究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38 學分，包括： 

1、 專業必修：10 學分 

2、 專業選修：22 學分 

3、 論文：6學分 

四、課程修習辦法 

1、各科開設課程至少要有研究生三人選課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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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選修課程視需要，同一科目每年或隔年開課。 

3、研究生成績依教育部規定，以七十分為及格。 

4、研究生修業第一學年第二學期結束前申請論文指導教授，從事論文撰寫。 

5、全時研究生每學期修習 4至 12 學分，在職研究生每學期修習 4至 10 學分；研二已註冊之

學生，當學期必須修習至少一門課程；已經修畢所有畢業學分僅剩論文者除外。 

6、以同等學歷報考與非科學教育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補修 2門相關基礎學分課程。 

7、在其他大學科教相關研究所已修習部份學分者，若其科目與本班開設之科目名稱及內容相

同者，可抵免學分，抵免學分總數以畢業學分數二分之一為限。 

8、本班學生每學期修讀之課程須經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未選定指導教授前須經認輔導師同

意。 

9、研究生以修習本班課程為優先，若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系所或校際選課所開之課程，做

為畢業學分時，需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向本班提出申請，經本班同意始得修習。本班採計

他系所課程至多以 1 門為限。 

10、研究生可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及「學生跨步暨跨學制選課要點」辦理。 

五、課業輔導及學位論文 

1、本班於放榜後舉辦新生座談會，介紹新生認識本班之教育目標、 開設科目、授課教授專長

及選課的各種規定。 

2、本班舉辦各類型專題演講及學術研討會，各年級研究生一律參加，並協助研討會工作，不

克參加者須事先請假；未履行本項規定者，須提出缺席場次之專題研究報告，否則該學期

之活動課程成績考核不予通過。 

3、研究生應於第二學期結束前一個月止，提出「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4、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每屆最多以指導 2-4 人為原則，如有特殊情況，則另行處理。 

本學系碩、博士論文審查分「論文計畫審查」及「學位論文考試」兩階段施行，進行學位

論文口試時間，至少需與論文計畫審查通過後相隔兩個月。 

5、論文口試申請及進行等相關注意事項 

(1)論文計畫審查應於審查時間至少兩週前申請，學位論文考試應於口試時間至少一個月前

申請表。學位論文口試，應俟論文口試委員推薦名單經學校核定後始可進行。 

(2)指導教授未克出席時，不得進行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考試。 

(3)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論文口試前，請研究生自行準備口試相關表格，並主動接洽辦公室

確認之。 

(4)每次論文計畫審查或學位考試以一至二小時為原則。 

(5)申請論文學位考試時，需繳交論文原創性比對之結果低於 35%(含)方能申請口試。 

六、學術論著及與學術活動 

研究生於論文口試提出前，須符合下列規定： 

1、碩士班研究生：發表 2篇具外審查制度之教育期刊或研討會論文；國外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以（中文以外語言）外文口頭發表文章一篇抵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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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碩士班研究生參與學術活動：本班舉辦之演講及參與 4場校外與教育相關學術研討會，並

檢附研習時數 6小時含以上之證明。 

3、碩士班及碩專班研究生：出席本班研究生之論文計畫審查及論文學位口試各乙場。 

4、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碩博士班研究生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七、畢業條件 

1、依規定碩士班修畢 36 學分，碩士在職專班修畢 38 學分。 

2、參與學術活動達規定標準。 

3、通過碩士論文計畫審查。 

4、完成論文，通過論文口試。 

八、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後，陳報師範學院及教務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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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必選修科目冊

(11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4.12.18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12.24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5.4.28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5.5.5教務會議核備

1.培養各級教育行政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2.培養各級學校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3.培養各類文教事業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4.培養各類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領域之學術研究人才

一、教育目標：

1.教育行政理論及實務的知能

2.宏觀與國際化的教育政策視野

3.做決定及教育經營管理之各項知能

4.從事高深教育學術理論研究的能力

二、核心能力：

1.1.教育行政理論及實務管理的知能

1.2.教育政策分析及發展的知識

2.1.比較與分析國際教育政策

2.2.比較各國文教制度

3.1.應用文教機構資源及實務管理的能力

3.2.擴展文教機構決策與經營管理的能力

4.1.批判與分析教育理論

4.2.實徵教育研究的能力

三、核心能力指標：

本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共有四大核心課程：以基礎理論與研究工具作為課程的核

心，由此發展出教育行政與管理、教育制度與政策等二大面向。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

1.專業必修7學分，

2.專業選修23學分，

3.碩士論文6學分。

四、課程架構與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6學分，包括專業必修7學分、專業選修23學分、論文6學分，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

1.須參與本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舉辦之活動課程，不計學分，活動課程考核通過始可
提畢業論文口試。
2.課程開課學期別，可依學校規定與學生選課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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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同等學力報考或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補修教育相關基礎學分，補修學分相
關規定依本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課程修習及論文審查要點」辦理。
4.學生以修習本班課程為優先，若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班別或外系所所開之課程，做為畢業
學分時，需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同意始得修習。
5.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者考上本班之學生，其修業年限至少需要一年；尚有畢業學分(論文除外)未
修畢者，在已註冊之當學期必須依規定辦理選課，不合規定者須辦理休學。
※補充：
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未通過者不得
申請學位口試。
為增進英語實用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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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 2.0  2高等教育統計研究 (Ⅰ)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Ⅰ) EDC0111,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8

1 3 3.0  3教育研究法研究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 11,12,14,
15,18

2 3 2.0  2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5,E
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5,16,17

專業必修  7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2,3 3.0  3全球化與高等教育研究Research on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3.0  3校園衝突與危機管理研究Research on Campus Conflict and Crisis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 1,2,3 3.0  3高等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5,
16,17,18

1 1,2,3 3.0  3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1 1,2,4 3.0  3教育改革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Reform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7,
18

1 1,2,3 3.0  3教育社會學研究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1,EDC0314,EDC0316,EDC0318 11,12,13,
14,15,16

1 1,2,3,4 3.0  3教育政策分析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3.0  3教育經濟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conomics EDC0110,EDC0111,EDC0112 11,12,15,
18

1 1,2,3,4 3.0  3組織再造研究Research on Reframing Organization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2 2.0  2雲端視聽策展Curation in the Cloud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2 1,2,3 3.0  3世界各主要國家教育政策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ies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2 1,2,4 3.0  3政策分析研究Research on Policy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2 1,3,4 2.0  2高等教育統計研究( II )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II) EDC0111,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1,2,3 3.0  3高等教育評鑑研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5 14,15,17,
18

2 1,2,3,4 3.0  3教育人事與預算制度研究Research on Personnel and Budgeting 
Systems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7

2 2,3,4 3.0  3教育方案評估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rogram Assess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9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1,2,3 3.0  3教育行政研究Research on Adm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6,EDC0317

11,12,13,
14,15,16,
17

2 1,2,3,4 3.0  3教育計畫與決策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Decision-mak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

2 1,2,3,4 3.0  3教育領導理論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Theori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

2 1,3,4 3.0  3組織行為研究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2 1,2,3,4 3.0  3溝通理論研究Research on Communication Theorie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

專業選修  61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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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3,4 3.0  3人際關係與情緒管理研究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Emotion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 1,2,3,4 3.0  3比較教育研究Research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EDC0111,EDC0112,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EDC0318

12,13,14,
15,16,17,
18

1 1,2,3 3.0  3多元文化與教育政策研究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ism and 
Educational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 3,4 3.0  3多變量分析研究Research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 1,2,3 3.0  3行政法研究Research on Administrative Law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

1 3 3.0  3研究設計與規劃Research Design and Plann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 1,3,4 3.0  3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1 1,2,4 3.0  3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st Benefit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 1,4 3.0  3教育行銷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Market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 3.0  3教育法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Law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 2,3 3.0  3教育政治學研究Research on Politics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 3.0  3教育評鑑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

1 1,2,3,4 3.0  3策略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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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4 3.0  3課程與教學領導研究Research on Leadership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1,3 3.0  3學校組織的社會學分析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School 
Organiz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

2 1,2,3,4 3.0  3決策理論與實務研究Research on Decision-mak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8

2 1,2,4 3.0  3師資培育與教師進修研究Research on Teacher Education and 
In-Service Teacher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2 2,3 3.0  3國際教育政策之性別議題研究Research on Gender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2,13,14,
16

2 1,2,4 3.0  3教育市場化研究Research on Marketization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2 1,3,4 3.0  3教育行政領導與倫理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Leadership and Ethic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2 1,4 3.0  3教育事業經營與管理研究Research on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2 1,2,3 3.0  3教育政策社會學研究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al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6

2 1,2 3.0  3教育財政專題研究Seminar in Educational Finan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2,14,15,
16

2 1,2,4 3.0  3組織變革研究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Chang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4,15,16

2 1,2,4 3.0  3學校公共關係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Public Relationship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3 3.0  3學校俗民誌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Ethnomethodolog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5,E
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5,16,17

2 1,3,4 3.0  3學校品質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Quality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

2 1,3,4 3.0  3學校科技領導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Technology Leadership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3,14,
15,16,18

2 1,2,3 3.0  3學校組織文化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Organizational Cultur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6,17

專業選修  87小計

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3 0.0  3碩士論文The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5,
16

2 3 0.0  3碩士論文The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5,
16

論文  6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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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能說明：
EDC0110.規劃組織架構、人員配置及籌措資源。
EDC0111.擬訂組織願景、目標及實施策略。
EDC0112.領導或配合組織執行業務。
EDC0113.檢討、修正及改善業務執行。
EDC0314.執行教學活動
EDC0315.規劃及進行教學評量
EDC0316.規劃教學策略及內容
EDC0317.發展設計教學內容及教材
EDC0318.進行教學/訓練需求評估

共通職能說明：
11.溝通表達
12.持續學習
13.人際互動
14.團隊合作
15.問題解決
16.創新
17.工作責任及紀律
18.資訊科技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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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
職專班必選修科目冊

(115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114.12.18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4.12.24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15.4.28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115.5.5教務會議核備

1.培養各級教育行政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2.培養各級學校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3.培養各類文教事業機構與組織之領導與行政專業人才

4.培養各類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領域之學術研究人才

一、教育目標：

1.教育行政理論及實務的知能

2.宏觀與國際化的教育政策視野

3.做決定及教育經營管理之各項知能

4.從事高深教育學術理論研究的能力

二、核心能力：

1.1.教育行政理論及實務管理的知能

1.2.教育政策分析及發展的知識

2.1.比較與分析國際教育政策

2.2.比較各國文教制度

3.1.文教機構資源及實務管理的能力

3.2.文教機構決策與經營管理的能力

4.1.批判與分析教育理論

4.2.實徵教育研究的能力

三、核心能力指標：

本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在職專班共有四大核心課程：以基礎理論與研究工具作為課程的

核心，由此發展出教育行政與管理、教育制度與政策等二大面向。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8學分，包括;

1.專業必修10學分，

2.專業選修22學分，

3.碩士論文6學分。

四、課程架構與畢業學分：
◎課程架構：

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38學分，包括專業必修10學分、專業選修22學分、論文6學分。

◎畢業學分：

1.課程開課學期別，可依學校規定與學生選課實際需要予以調整。
2.以同等學力報考或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入學後應補修教育相關基礎學分，補修學分相
關規定依本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修習要點」辦理。

其他說明：

13



3.學生以修習本班課程為優先，若有特殊需求，欲修習其他班別或外系所所開之課程，做為畢業
學分時，需先經指導教授同意，向系所提出申請，經系所同意始得修習。本班採計以1門為原
則。
※補充：
碩、博士班研究生(含碩士在職專班)應至本校所規定之網路教學平台自行修習「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並通過線上課程測驗達及格標準，經出示修課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未通過者不得
申請學位口試。
為增進英語實用能力，鼓勵學生修習一門全英語授課(EMI)課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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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必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3,4 2.0  2教育行政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

11,12,13,
14,15,18

1 3 2.0  2教育研究法研究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EDC0112,EDC0113,EDC0315 11,14,15,
18

1 1,2,3 2.0  2教育統計學Educational Statistics EDC0111,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4,
15,16,18

2 4 2.0  2高等教育統計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EDC0111,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8

2 3 2.0  2質的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5,E
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5,16,17

專業必修  10小計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 2.0  2世界主要國家教育政策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ies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2.0  2決策理論與管理研究Research on Decision Making Theories and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8

1 1,2,3 2.0  2教育社會學研究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C0111,EDC0314,EDC0316,EDC0318 11,12,13,
14,15,16

1 1,2,3,4 2.0  2教育計畫理論與實務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Plann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7

1 1,2,4 2.0  2組織再造研究Research on Reframing Organization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3 2.0  2電腦網路利用與教育研究實務Internet Application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1,3,4 2.0  2團體動力學研究Research on Group Dynamic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1 1,2,3,4 2.0  2衝突與危機管理研究Research on Conflict and Crisis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2.0  2課程理論與實務研究Research on Curriculum Theories and Practi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1,2,4 2.0  2學校財務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Financial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1 1,2,4 2.0  2學校經營與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2 1,2,3,4 2.0  2校園衝突與危機管理研究Research on Campus Conflict and Crisis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1,2,3 2.0  2高等教育行政與政策研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5,
16,17,18

15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一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2 1,3,4 2.0  2教育人力資源管理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6,E
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2 1,2,3,4 2.0  2教育行政實務與改革研究Research on Practice and Reform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6,17

2 1,2,3,4 2.0  2教育計畫與決策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Planning and 
Decision-mark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1,2,3,4 2.0  2策略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trategic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2 1,2,4 2.0  2學校公共關係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Public Relationship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專業選修  36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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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2,3 2.0  2多元文化與教育研究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3 2.0  2多變量分析研究Research on Multivariate Analysis EDC0113,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3 2.0  2行動研究法Action Research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2.0  2高等教育財政研究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1 2,3 2.0  2國際化與教育政策研究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6

1 1,3 2.0  2教育文獻討論與研究計畫撰寫Educational Literature and Research 
Proposal

EDC0113,EDC0315,EDC0318 11,12,13,
14,15,16,
18

1 1,2 2.0  2教育行政視導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6,17

1 1,4 2.0  2教育行銷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Marketing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1 2,3 2.0  2教育政治學研究Research on Politics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18

1 1,2,4 2.0  2教育政策分析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 1,2,3,4 2.0  2教育政策發展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Policy Develop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16



專業選修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1,3,4 2.0  2教育組織行為研究Research o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 1,2,3 2.0  2教育評鑑理論與實務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3,14,15,
17,18

1 1,2,3,4 2.0  2領導與溝通研究Research on Leadership and Communi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 1,2,3,4 2.0  2課程與教學領導研究Research on Leadership on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

11,12,13,
15,16

1 1,3 2.0  2學校組織的社會學分析Research on Sociology of School 
Organiz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

2 2,3 2.0  2性別與教育研究Research on Gender and Education EDC0314,EDC0315,EDC0316,EDC0318 11,12,13,
14,15

2 1,2,4 2.0  2政策分析研究Research on Policy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17

2 1,2,3,4 2.0  2教育人事與預算制度研究Research on Personnel and Budgeting 
Systems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7

2 1,2,4 2.0  2教育市場化研究Research on Marketization of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2 1,2,4 2.0  2教育成本效益分析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Cost Benefit 
Analy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2 1,4 2.0  2教育事業機構經營與管理研究Research on Institute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in Education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3,
14,15,16

2 1,2,3 2.0  2教育法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 Law EDC0112,EDC0113,EDC0315,EDC0316,EDC0317,E
DC0318

11,12,13,
14,15,16,
17

2 1,2,4 2.0  2教育財政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Finance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16,
17,18

2 1,2,3,4 2.0  2教育經濟學研究Research on Educational Economics EDC0110,EDC0111,EDC0112 11,12,15,
18

2 1,3,4 2.0  2管理心理學研究Research on Managerial Psychology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3,14,
15,16

2 1,3,4 2.0  2學校品質管理研究Research on School Quality Management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EDC0314,E
DC0315,EDC0316,EDC0317,EDC0318

11,12,13,
14,15

專業選修  54小計

論文

中英文科目名稱 學期
授課
時數

學分
數 備註

核心能力
對應項次

必選修類別：

第二學年

共通
職能

專業職能

1 3 3.0  3碩士論文The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5,16

2 3 3.0  3碩士論文Thesis EDC0110,EDC0111,EDC0112,EDC0113 11,12,15,
16

論文  6小計

學年小計

*選修課程名稱，得依科技發展與特色重點產業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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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職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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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0110.規劃組織架構、人員配置及籌措資源。
EDC0111.擬訂組織願景、目標及實施策略。
EDC0112.領導或配合組織執行業務。
EDC0113.檢討、修正及改善業務執行。
EDC0314.執行教學活動
EDC0315.規劃及進行教學評量
EDC0316.規劃教學策略及內容
EDC0317.發展設計教學內容及教材
EDC0318.進行教學/訓練需求評估

共通職能說明：
11.溝通表達
12.持續學習
13.人際互動
14.團隊合作
15.問題解決
16.創新
17.工作責任及紀律
18.資訊科技應用

18



新生選課簡易流程 

（一） 預選前 

（二） 預選 

（三） 加退選 

（四） 繳交選課確認單 

※詳細資料可參考學校網頁／教務處／選課／預選暨加退選須知 

上網查詢本學期開課資料與開課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 

專業（必、選修）及通識課程登記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網路選課）※須帳號密碼 

1.「必修」科目，系統已預設，無須再選。

2.通識選項課程，預選階段可登記多門，但電腦系統會篩選到剩二門。

依入學年度查詢校系訂必修科目、畢業學分及相關規定 

（網頁：嘉大首頁／E化校園／全校課程查詢／必選修科目冊） 

※不須輸入帳號或密碼即可查詢開課資料 

1. 查詢課表（課程、老師、時間是否異動）及各系選課規定有無更改。

2. 登記加選或退選科目。

3. 即時選課。

4. 加退選後，有衝堂者，應先自行刪除不欲修習之課程。

有衝堂者，應先自行刪除不欲修習之課程。 

選課結束後，請上網確認「選課資料」，確認無誤後於系統勾選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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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論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申請學年度 第   學年度第 學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號 

學制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論文 

主題 

論文 

研究 

簡述 

(須包含研究動機、方法、步驟與預期結果。) 

指導教授 

簽章 
年   月   日 

學生簽章 導師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111.06.27修訂20



一、碩士班論文計畫口試暨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第一階段：論文計畫口試（全學年均可申請）

申請計畫口試 1. 申請時繳交申請書及摘要並於二週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

始可進行計畫口試。 

2.申請時需繳交的文件：

『論文計畫口試申請表』(經指導教授推薦計畫口試委員

名單，並於確定計畫口試時間後由指導教授簽名即可) 

◎ 計畫口試前1至2個禮拜自行寄送計畫論文給口委。 

計畫口試    1.當天茶水由學生自行準備。

2.下列文件請從網站下載，並用電腦繕打：

(1)『計畫口試教授意見表』乙張(3位口試委員簽在同1張)

(2)『論文計畫口試費收據』乙張(校外口試委員簽)

◎口試結束後將『計畫口試教授意見表』及『論文計畫口

試費收據』交回系辦。 

第二階段：學位論文口試（須與計畫口試間隔2個月） 

申請口試 1.請於口試前1個月提出申請。

2.申請口試時需繳交的文件：

(1)『國立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1張，請至校務行政系統

→系統選單：成績與抵免相關作業→填寫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列印，

註：指導教授要列入學位考試委員）。 

(2)『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函』（1張，請至校務行政系統→系統選單：成績

與抵免相關作業→填寫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列印，註：指導教授要列

入學位考試委員）。 

(3)論文摘要1份及初稿(中文摘要即可)。 

(4)歷年成績單（辦公室將代為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及格證明(104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 

(6)文章剽竊檢測工具 Turnitin之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結果(請提供封面頁

及最後原創性報告，並在封面頁簽名)。 

(7)檢附論文指導費繳費證明，2個學期。 

(8)繳交學習護照(107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含：智匯講座出席證明、校

外研討會證明、參與國際研討會或國內發表證明。 

3.口試前1至2個禮拜自行寄送論文給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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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試 1.當天茶水由口試學生自行準備。

2.所需準備文件如下，並提前1週至辦公室確認：

(1)『碩士班學位考試評分單』(每位教授1張，共3張，請自行至網站

列) 。 

(2)『學位論文考試結果通知書』（2張，1張教務處留底，1張辦公室留

存，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3)『學位考試委員會審訂書』（1張，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4)『碩士班論文口試審查費收據』（1張，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 學位論文若有異動「題目」、「時間」(口試時間異動應在原訂日期前提

出申請)或「口試委員」，均需填寫『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異動申請

表』。 

◎上述表單請先行填寫基本資料。 

◎請將評分單、考試結果通知書、收據、簽名頁、審定書交至辦公室。 

論文修改 1.論文修改完後，將『學位論文修改通知書』請指導教授簽名(請至網站

下載列印)。

2.攜『學位論文修改通知書』給辦公室後領取審定書影本。

建檔及論文

上傳

1.請至本校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線上建檔作業，自行依照帳號及密碼上網

建檔，並列印授權書 (影印裝訂於紙本論文中，每本請親自簽名，另交

一張至辦公室)。

2.論文內頁次序請依「研究生畢業論文格式規定」排列。

3.若不立即公開，須填寫「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及「國

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請至網站下載列印) 。

印出論文 1.書脊頁請依範例製作（可至網站下載修改列印）。

2.論文封面請依範例製作（可至網站下載修改列印），顏色為淺米黃色。

辦離校手續 1.至 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提出離校申請（需1-3個工作天）。

2.填寫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

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5411 

3.列印並繳交圖書館 e-mail之審核通過通知書。

4.備妥5本論文（包含送給圖書館的3本，不包含學生送三位口試委員）

並燒錄成光碟片1片交至辦公室。

5.繳交嘉大論文授權書正本（需親簽）、國圖論文授權書正本（需親

簽）、簽名頁。

領畢業證書 1.離校時，至教務組繳回學生證後，即可領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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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碩專班論文計畫口試暨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一)論文計畫口試流程表

第一階段：論文計畫口試（全學年均可申請）

申請計畫口試 1. 申請時繳交申請書及摘要並於二週前提出申請，審核通過

始可進行計畫口試。 

2.申請時需繳交的文件：

『論文計畫口試申請表』(經指導教授推薦計畫口試委員

名單，並於確定計畫口試時間後由指導教授簽名即可) 

◎ 計畫口試前1至2個禮拜自行寄送計畫論文給口委。 

計畫口試    1.當天茶水由學生自行準備。

2.下列文件請從網站下載，並用電腦繕打：

(1)『計畫口試教授意見表』乙張(3位口試委員簽在同1張)

(2)『論文計畫口試費收據』乙張(校外口試委員簽)

◎口試結束後將『計畫口試教授意見表』及『論文計畫口

試費收據』交回系辦。 

第二階段：學位論文口試（須與計畫口試間隔2個月） 

申請口試 1.請於口試前1個月提出申請。

2.申請口試時需繳交的文件：

(1)『國立嘉義大學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書』（1張，請至校務行政系統

→系統選單：成績與抵免相關作業→填寫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列印，

註：指導教授要列入學位考試委員）。 

(2)『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函』（1張，請至校務行政系統→系統選單：成績

與抵免相關作業→填寫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列印，註：指導教授要列

入學位考試委員）。 

(3)論文摘要1份及初稿(中文摘要即可)。 

(4)歷年成績單（辦公室將代為申請）。 

(5)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及格證明(104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 

(6)文章剽竊檢測工具 Turnitin之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結果(請提供封面頁

及最後原創性報告，並在封面頁簽名)。 

(7)檢附論文指導費繳費證明，2個學期。 

(8)繳交學習護照(107學年度以後入學適用)，含：旁聽論文計畫及論文口

試各1場之證明。 

3.口試前1至2個禮拜自行寄送論文給口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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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口試 1.當天茶水由口試學生自行準備。

2.所需準備文件如下，並提前1週至辦公室確認：

(1)『碩專班學位考試評分單』(每位教授1張，共3張，請自行至網站

列) 。 

(2)『學位論文考試結果通知書』（2張，1張教務處留底，1張辦公室留

存，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3)『學位考試委員會審訂書』（1張，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4)『碩專班論文口試審查費收據』（1張，請自行至網站列印）。  

◎ 學位論文若有異動「題目」、「時間」(口試時間異動應在原訂日期前提

出申請)或「口試委員」，均需填寫『碩博士學位論文考試異動申請

表』。 

◎上述表單請先行填寫基本資料。 

◎請將評分單、考試結果通知書、收據、簽名頁、審定書交至辦公室。 

論文修改 1.論文修改完後，將『學位論文修改通知書』請指導教授簽名(請至網站

下載列印)。

2.攜『學位論文修改通知書』給辦公室後領取審定書影本。

建檔及論文

上傳 

1.請至本校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線上建檔作業，自行依照帳號及密碼上網

建檔，並列印授權書 (影印裝訂於紙本論文中，每本請親自簽名，另交一

張至所辦)。 

2.論文內頁次序請依「研究生畢業論文格式規定」排列。

3.若不立即公開，須填寫「紙本學位論文延後公開陳覽申請書」及「國

家圖書館學位論文延後公開申請書」。(請至網站下載列印) 。

印出論文 1.書脊頁請依範例製作（可至網站下載修改列印）。

2.論文封面請依範例製作（可至網站下載修改列印），顏色為淺米黃色。

辦離校手續 1.至 E化校園校務行政系統提出離校申請（需1-3個工作天）。

2.填寫畢業生流向調查問卷。

http://www.ncyu.edu.tw/careercenter/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25411 

3.列印並繳交圖書館 e-mail之審核通過通知書。

4.備妥5本論文（包含送給圖書館的3本，不包含學生送三位口試委員）

並燒錄成光碟片1片交至辦公室。

5.繳交嘉大論文授權書正本（需親簽）、國圖論文授權書正本（需親

簽）、簽名頁。

領畢業證書 1.離校時，至教務組繳回學生證後，即可領取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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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校務行政系統成績與抵免相關作業碩博士學位考試申請

步驟二：尚無論文題目資料新增中英文論文題目題目若有誤可按編輯進入

修正

由系統帶入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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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系統帶入 

3. 

由系統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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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新增指導教授申請碩博士學位考試 

 

 
 
 
 
 
 

 
 
 

步驟四：新增碩博士學位考試資料 

 

 
 
 

由系統帶入 

由系統帶入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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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新增學位考試委員

※備註: 1.本校研究所之學位考試委員，若符合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第五條(第

八條)第三、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 

2.提出申請需檢附會議紀錄。

步驟六：產生學位考試申請書及產生指導教授推薦書

由系統帶入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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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確認資料無誤後，點擊列印(列印前請詳細檢查內容，點按上方列印按

鈕後即無法修改)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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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學則 
114年6月10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7月8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40067520號函核准備查 
114年7月31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40077539號函核准備查 

（完整修訂歷程，移列文末）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學生學籍及有關事宜，特依據「大學法」、「大

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等相關規定，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則」(以下簡

稱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保留入學資格、註冊、學分、修業年限、學位授予、轉學、轉系所

(組)、休學、復學、退學、成績考核、校際選課及其他有關事項等事宜，除教育法

令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學則之規定辦理。

本校第三人生大學計畫專班學生前項事宜依教育部114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

生大學試辦計畫及本校配合實施機制，得另訂相關規定辦理。

本學則所稱之學系含學位學程，修讀學位學程之學生其規範與學系相同。

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理要點另訂之，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本校應建立學生學籍資料，詳細登記其學號、姓名、性別、出生年月日、戶籍地

址、身分證統一編號、入學年月、休學、復學、通信地址、家長或監護人等資料。

前項學生學籍資料應永久保存。

第三條 本校進修學制學生學籍事宜，除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外，參照本學則辦理。

第二章 入學

第四條 本校於每學年之始，招收學士班各學系及碩、博士班一年級新生；各學系並得酌招

二、三年級轉學生(不含外國學生、大陸學生)，招生規定及簡章另訂之，招生規定

並報教育部核定。

外國學生入學申請事宜，依教育部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訂定相關規定辦理，並報

教育部核定。

本校依據法令規定得酌收僑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領有身

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

生。

第四條之一 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簽訂之合約申請於二校修業，符合雙方修業時間

及畢業資格規定後，由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共同或分別頒授同級或跨級學位。

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學生應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理雙聯學制實施辦

法之規定簽訂合約及修讀跨國雙學位，其辦法另訂之，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

告實施。

第四條之二 學生申請雙重學籍，應依本校學生申請雙重學籍要點辦理，其要點另訂之，並

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凡具備下列資格者得為本校之學生：

一、在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力，經公

開招生考試錄取者，得入本校學士班一年級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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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於符合教育部

所訂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與香港澳門學歷檢覈

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有同等學力，

經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碩士班一年級就讀。碩士班甄試錄取學生，符合

上述條件取得本校碩士班一年級就讀資格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並於

招生簡章中敘明。

三、在國內經教育部立案之大學或獨立學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於符合

教育部所訂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與香港澳門學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具同等

學力，經公開招生錄取者，得入本校博士班一年級就讀。博士班甄試錄取學生，

符合上述條件取得本校博士班一年級就讀資格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註冊入學，

並於招生簡章中敘明。

修讀學士學位之應屆畢業生成績優異者或修讀碩士學位研究生成績優異者，得申請

逕修讀博士學位，其作業規定另訂之。

第六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理轉學考，招收轉學生。但一年級及應

屆畢(結)業班不得招收轉學生。 

前項缺額不含保留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理轉學招生後，學生總數不得超

過原核定分發新生總數。

在大學修滿一學年以上，或大學畢業已服兵役期滿或無常備兵役義務，或專科學

校、專修科畢業，或具專科畢業同等學力，或空中大學全修生修滿規定學分肄業，

經公開招生錄取者，得轉入本校相當年級就讀。

轉學考試相關事宜，由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研議訂定轉學考試辦法及簡章，招生辦法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七條 凡經錄取之新生、轉學生及境外生，應於規定日期內辦理報到手續，並繳驗畢業證

書及規定之有關證明文件，逾期未完成報到並繳驗證件者，撤銷其入學資格。其因

重病須長期治療或特殊事故不能如期報到，經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事前請准延期辦

理者，得准予補辦，但最多以一週為限。逾期未辦理報到手續者，即撤銷其入學資

格 。

學生因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規定，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歷證明文件，

入學或轉學考試舞弊，經查屬實或判刑確定等事由，應撤銷入學資格。如在本校畢

業後始被發覺，除依法註銷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新生、轉學生及境外生因重病須長期治療、懷孕(含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服

兵役、突遭重大災害或其他特殊事故不能依規定時間註冊入學者，應於規定時間內

檢具相關證明，申請保留入學資格，經核准後展緩入學一年，如有特殊情形者得再

申請延長至多二年。申請辦法依本校申請保留入學資格作業要點辦理。

前項所稱影響學生無法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係由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以下均同)。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生，考取本校後，申請

31



保留入學資格或於入學後申請休學者，期間以三年為限且不納入原定保留入學資格

及休學期間計算。 

新生、轉學生及境外生未完成報到及註冊手續者，不得辦理休學。 

第三章 待遇 

第八條 公費生之權利與義務依教育部頒布之「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理。 

非公費生須繳學雜費等各項費用，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徵收之，並得依本校公布之辦

法申請減免學雜費或獎助學金，逾期未申請者以棄權論。 

第四章 註冊與選課 

第九條 學生每學期註冊，應於規定期限內繳納學雜費，除應退學或已符合畢業資格者外，

繳納學雜費即視同完成註冊，其因病或特殊事故不能如期繳費，經檢具證明文件事

先申請核准者得延期繳費，最多以二週為限，但學生突遭重大災害或其他特殊情況

經檢具相關證明專案請准延緩註冊者不在此限。未經核准或經核准仍逾期未繳費註

冊者，新生、轉學生及境外生除核准保留入學資格者外，即撤銷入學資格；舊生除

辦理休學者外，應予退學。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若尚未繳清依規定應向學校繳

納之各項費用者，次學期不得註冊；應屆畢業生未依規定繳清各項費用或向學校借

用物品、圖書逾期未還者暫不發予畢業證書。 

第十條    學生選課須依照各系所規定課程辦理，並須經教務處登記認可。 

學生不得修讀上課時間衝突之科目，如經查覺，凡上課時間衝突科目之成績均以零

分計算。 

已修得學分之科目，重複修習時，除因轉系、修讀輔系、雙主修或其他特殊原因確

需重複修習，經系主任認定者外，其學分不得計入最低畢業學分。研究生需撰寫論

文者應於規定時間內商承指導教授，選定畢業論文題目，並徵得所長同意後，向教

務處登記。 

第十一條學生於選定課程後如須加選或退選者，應在每學期規定期限內辦理。 

學生未按照規定辦理加退選手續者，其自行加退選科目、成績、學分概不予承認。 

第十二條 本校學生申請選修其他大學所開課程，每學期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

數三分之一為原則(延修生或研究生得以除外)，並應經本校及該大學之同意，其

辦法另訂之。 

學生在校修業滿一學年且歷年學業成績達規定標準，經就讀學系導師及系主任同

意後，得申請至與本校簽訂合作協議之國內其他大學校院進行一學期或一學年之

交換學習，其要點另訂之。 

本校得視需要利用暑期開授課程，學生遇有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轉學或轉系

須補修學分、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學分學程須補修學分、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學

期中停修、研究生補修學士班基礎學分及其他特殊情形經系所主管同意者，得申

請參加修習暑期課程，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運動傑出學生依規定程序經學校核准者，得彈性修讀課程，其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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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項另訂之法規，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十二條之一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九十四年次以後出生，且自一百一十三年一月一日起負有

服常備兵役之法定義務者，得於就學期間申請服役彈性修業，其要點另訂之，

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得於一年級至四年級(不含延長修業年限)申請修讀本校或簽

約學校他系同級為雙主修或輔系。研究生自一年級至二年級(修習第四學期前)，

經導師(認輔老師)或指導教授同意，得申請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為輔系，並得申

請本校同級為雙主修。

學士班學生申請跨校修讀輔系或雙主修，應依本校與他校交流合作相關規定辦理。

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跨校修讀雙主修及輔系辦法另訂之，並經教務會議

通過後公告實施。

第五章 修業年限與學分

第十四條 本校採學年學分制，學士班各學系學生修業年限為四年(獸醫學系修業年限五

年)，所修學分總數至少須滿一百二十八學分。 

103學年度(含)以後入學，畢業年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年級之國外或香

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以同等學力入學大學學士班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

限內增加應修之畢業學分數十二學分。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未於規定修業年限修滿該學系、輔系、雙主修學系、學分學

程、教育學程應修學分，或經核准出國交換、實習，或修讀雙聯學位者，得延長

修業年限，以二年為限。但修讀雙主修之學生經延長修業年限二年屆滿，已修畢主

學系之應修科目學分，而未修畢加修學系專業必修科目學分者，最多得再延長修業

年限一年。

第十四條之一   研究所碩士班修業年限一至四年，所修學分總數至少為二十四學分，畢業論

文學分另計；但在職進修碩士班研究生未能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

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酌予延長其修業期限一年;境外碩士專班得酌予延長其

修業期限二年。博士班研究生修業年限二至七年，至少應修十八學分，逕行

修讀博士學位研究生修業年限三至七年，至少應修三十學分(包括原碩士已修

學分至多採計十二學分在內)，論文學分另計；但在職進修博士班研究生未能

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論文者，得酌予延長修業期限二

年。

前項在職進修研究生身分之界定，以入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入學後擬申請

身分變更者，應依本校研究生身分變更作業要點辦理。

研究生修讀雙主修者，已完成主學系各項畢業規定而未完成加修學系各項畢

業規定者，經學系(學位學程)主任同意後，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或放棄雙

主修而以主學系資格畢業。研究生不得因修讀輔系而延長修業年限。

研究生經核准出國交換或修讀雙聯學位，於修業年限屆滿後，得延長修業年

限至多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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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二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撫育三歲以下幼兒需要，得延長修業年限至多四年。 

第十四條之三 修讀學士學位之身心障礙學生或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因身心狀況及學習需要者，

可延長修業年限，至多四年；修讀碩博士學位者，符合上述情形可延長修業

年限至多二年，並且皆不適用本學則第三十七條退學之規定。 

                            前項身心障礙學生身分認定以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或教育主管機關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證明書者為準。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則依所檢具之證明文件為準。 

第十五條 本校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缺修、補修科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年限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辦理休學，免予註冊。惟第一學期自願註冊者，該學期至少

應選修一門科目。 

第十六條   本校課程按學分計算，以每週授課一小時，授課滿十八週為一學分。 

實驗及實習之課程以每週上課二至三小時，授滿十八週為一學分。 

第十七條 本校所招收具有大學畢業資格之入學生，其修業年限不得少於一年，具有專科學

校畢業資格之入學生，其修業年限不得少於二年。 

第十八條 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得由學校酌予抵免，並得編入較高年級。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年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理完成，如有科目於

抵免時尚未開設，致未能於期限內一次辦妥抵免，得准予補申請，以一次為限。

學分抵免由各系、所或通識教育中心審核，悉依據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理，

其辦法另訂之，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修習教育學程之學分抵免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辦理，

其要點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學生經本校推薦至境外大學校院從事主修學科之進修或學位論文之研究，最長期

限為二年；或於寒暑假期間出境研習或參觀訪問，期限為二個月，期滿均不得申

請延長。 

學生於肄業期間因被推薦、遴選、選派、系所安排或代表學校、國家等出境參加

觀摩、見習、實習、交換生、競賽活動等，應依本校學生出境期間有關學業及學

籍處理要點辦理。學生出境逾期未返校者，勒令休學，役男並依役男出境處理辦

法及其相關規定辦理相關事宜。 

第二十條 各學系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依照本校學生選課要點辦理。 

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數不得少於十五學分，最高年級每學期不得

少於九學分；進修學制學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不得少於九學分。學生若因

特殊情況，經系主任核可後，每學期至多可減修該學期應修最低學分數之三分之

一(突遭重大災害學生經檢具相關證明者不受此限，但每學期應至少修習一個科

目)。 

碩、博士班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數依各系所規定辦理，且學生經該系(所)核可，

得分別修讀博、碩士班之科目，其修習及格成績照計；但碩士班學生於升入博士

班就讀時，該科目學分不得再計入博士班畢業學分。 

學士班三年級以上學生經該系所核可，得修習碩士班科目，修習成績達研究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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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標準且該學分未列入畢業最低學分數內者，升入碩士班就讀時，得申請抵免學

分。 

第六章 請假、缺課、曠課 

第二十一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 

第二十二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 

第二十三條 學生一學期中曠課累計達四十五節課者，即勒令退學。 

第二十四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累積節數達該科目全學期上課總節數三分之一者，不得參加該

科目期末考試，該科目期末考試成績以零分計，惟突遭重大災害學生經檢具相

關證明者不受此限。 

第二十五條 經核定為公假、喪假、產假(產前假、流產假、陪產假、哺乳假)、生理假、心

理健康假或突遭重大災害之事(病)假，不列入缺課計算。 

第二十六條 期中考試及學期考試因故未能到考者，須請考試假。請假辦法依本校學生請假

規則辦理。 

第七章 轉系所(組) 

第二十七條 凡申請轉系之學士班學生，應依本校「學生轉系辦法」辦理，其辦法另訂之，

並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研究生修業一學期以上且因特殊情形經原就讀系、所與擬轉入之系、所主任

(所長)認可，並經教務處轉陳校長核准者，得申請轉系、所。 

轉系所(組)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即不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第二十八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年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年開始前申

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年級或性質不同學系二年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

於第四學年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年級或二年級肄業。轉系以

一次為限，並須完成轉入學系規定之畢業條件，方可畢業。同系轉組者，比照

前二項規定辦理。降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年限，不列入轉入學系之

最高修業年限併計。申請轉系學生應於每學年度第二學期行事曆規定期限內填

具申請書，經家長或監護人簽章證明，並連同各學期成績單，送請轉出、轉入

系所同意，由教務處初審後，送擬轉入學系，經系務會議或系招生相關之委員

會議審核，院長簽章後，將審核結果送教務處；教務處依轉入學系審查意見及

學生志願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各學系對於申請轉入本系學生，必要時得

先舉行考試。 

第二十九條 各學系辦理修讀學士學位學生轉系，其轉入年級後之學生總數，以不超過該學

系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為原則。 

凡經核准轉系學生，由教務處於次學年第一學期註冊前列單公佈之。 

第三十條    凡因故請准休學或勒令休學之學生，尚在休學期間內，不得轉系。 

第八章 休學及復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學校得一次核准一學期、一學年或二學年。休學累計以二

學年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持有公立醫院或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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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突遭重大災害或特殊事故(附相關證明)需要再申請休學者，經專案報請

校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年限，但至多以二年為限。

學期中申請休學之最後期限為學校行事曆所訂之期末考試開始前辦理完畢，但

碩博士班研究生若已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在當學期結束前辦理完畢。學生突遭重

大災害經檢具相關證明者，不受休學申請期限之限制。

學生休學學期內之各項成績概不採計。

第三十二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令休學：

一、經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必須辦理休學者。

二、已註冊學生於加退選截止日仍未依規定辦理選課或所選學分數不足，不合

本學則規定者。

第三十三條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經教務長核准並辦妥離校手續後，即由教務處發給休學證

明書。

第三十四條 休學期間應徵召服兵役者，得檢具徵集令影本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服役期間不

計入休學年限內，服役期滿後，應檢同退伍令申請復學。

應復學及休學期滿無故逾一個月不註冊入學，亦未申請繼續休學者，以退學

論。

第三十四條之一 學生修業期間因懷孕(含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而提出申請休學者，不

計入休學年限內，休學期滿，檢具公立醫院或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

懷孕或生產證明申請復學。

第三十四條之二 學生修業期間因突遭重大災害提出申請休學者，經檢具相關證明，不計入

休學年限，惟合計至多以三學年為限。

第三十五條 休學生復學時，應入原肄業系(所)相銜接之年級或學期就讀。但學期中途休學

者，復學時應入原休學之年級或學期就讀。

前項原肄業系(所)變更或停辦時，學校得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所)就讀。 

第九章 退學與開除學籍

第三十六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復學者。

二、操行成績不及格者。

三、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四、研究生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五、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學系(所)規定年限及次數完成者，或博士候選

人資格考核不合格，經重考一次仍不合格者。

六、研究生學位考試不及格，不合重考規定或合於重考規定，經重考一次仍不

及格者。

七、自動申請退學者。

八、違犯校規，依學生獎懲辦法規定退學者。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應予退學者。

36



第三十七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兩次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視同不連續。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之僑生、外國學生、大陸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

派外人員子女、原住民族籍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

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連續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三分之二

者，應令退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視同不連續。 

修讀學士學位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碩、博士班研究生學期學業成績不及格科目之學分數(論文學分不列入計算)，

連續兩次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二分之一者，應令退學。如兩學期間休學者，

視同不連續。 

第三十八條 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開除學籍： 

一、本學則第七條有關開除學籍之情節者。 

二、違反國家法令情節重大者。 

第三十九條 學生因故申請退學，應依退學程序辦理。 

學生退學如在校肄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學校核准者，於辦妥離校手

續後得發給修業證明書。但撤銷入學資格或開除學籍者，不發給有關修業證明

文件。 

開除學籍者不准再考入本校肄業。 

第四十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之學生，依學校學生申訴制度提出申訴者，申訴結果

未確定前，不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行。但在校生得繼續在校肄業，

申訴處理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原處分

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行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不當時，學校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學校另為處分得復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復學時，學校應

輔導復學；其復學前之離校期間，得補辦休學，且不併入休學年限內計算。 

第十章 成績 

第四十一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行二種，採百分或等第記分法核計為原則，以一百分為滿

分，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學生以六十分為及格，研究生以七十分為及格。 

百分記分法與等第記分法之對照如下： 

一、八十分以上為甲(Ａ)等。 

二、七十分至七十九分為乙(Ｂ)等。 

三、六十至六十九分為丙(Ｃ)等。 

四、五十分至五十九分為丁(D)等。 

五、四十九分以下為戊(E)等。 

術科成績或零學分之科目或考評以專科同等學力考取研究所補修學士班必修科

目之成績者得採「通過」或「不通過」之方式，其成績不列入學期平均成績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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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條之一 研究生應補修之學士班基礎課程，由系(所)主任及指導教授決定之，成績

以六十分為及格，但各系所得訂定較高之及格標準。補修及格後不計入學

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在未補修及格以前，不得參加學位考試。 

研究生因預官考選需要補(重)修大學軍訓課程，得申請補(重)修。但補(重)

修及格後，不計入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學分。 

第四十二條 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左： 

一、每一科目之成績乘以該科之學分後累加計算，為成績積分總數。 

二、一學期所選科目(含不及格科目在內)之學分總和為學分總數。 

三、成績績分總數除以學分總數所得即為該學期之學業平均成績。 

第四十三條 暑期重補修科目之學分與成績不得與學期所修科目之學分與成績合併核計。惟

暑期重補修科目之學分數與成績得併入畢業學分內計算。 

學士班學生之畢業成績，係以其所修各科目成績乘以該科目學分數之總和除以

總修習學分數核計。 

研究所碩、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

績。 

研究生學位考試悉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辦理，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學士班學生修習畢業論文者，須於最後一學年之第一學期開始時選定論文題目

及指導教授，自行撰述後，商請該學系系主任同意，並於第二學期考試一個月

前提交指導教授評定成績。 

第四十四條 學生奬懲辦法及及操行成績考核辦法於學務章則中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十五條 教師繳交成績、更正成績及學生成績複查、申訴事宜，依本校成績處理要點辦

理。 

第四十六條 學生成績之登錄以加、退選單為憑。 

第四十七條 學生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該次考試以零分計算，並以曠課論。 

如係公假、喪假或重病住院、懷孕(含分娩、撫育三歲以下子女)或突遭重大災

害經檢具相關證明，不能參與各種考試者，依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辦理。經請假

核准者，該科目成績得由授課教師視需要與科目性質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

性處理，補考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四十八條 學生各種成績有小數點者，按四捨五入計算，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及畢業成績，

均保留至小數點後二位計算。 

第四十九條 凡屬規定全年修習之科目，因故僅修讀一學期且成績及格，經系主任核准者，

其學分照計。 

第五十條    學生所修科目學期成績不及格者，必修科目應予重修；選修科目應重修或改修。 

第五十一條 學生於考試時有作弊行為者，一經查出，除該科該次考試成績以零分計算外，

並視情節輕重依據學生獎懲辦法給予適當處分。 

第五十二條 學生入學、轉學考試試卷，應由學校妥為保管一年，以備查考或備主管教育行

38



政機關調閱。

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其保存時間為一年。

學生各項成績，應妥為登錄，並永久保存。

第十一章 畢業

第五十三條 各學系修讀學士學位成績優異學生，合於下列規定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或一

學年畢(結)業： 
一、修滿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數，並符合各系自訂之畢業條件。

二、歷年學業總平均成績達八十分以上且學業總平均成績名次在該系同班學生

數前百分之十以內。學士班學生申請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者不在此限。

三、各學期操行成績均在八十分以上

轉學本校二年級之轉學生，其成績優異符合前項各款規定標準者，得申請提前

畢業。轉學三年級以上者(含提高編級至三年級以上者)，因轉學及肄業期間短

暫，不得辦理提前畢業。

申請提前畢業之學生，應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於擬畢業之

學期規定期間內(行事曆週次第十二週前)提出，經所屬學系(學位學程)主任及

院長審核後，送教務處審核畢業資格，經複核申請學期成績未達標準者不得提

前畢業，仍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完成次一學期之選課、繳費等註冊手續。

第五十四條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應修之科目及學分數成績及格、各學期體育

及操行成績均及格，且滿足所屬學系之畢業修業規定者，准予畢業，由本校授

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各研究所研究生在規定年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成績及格、各學期操行

成績均及格，且滿足所屬系(所)之畢業修業規定，並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

辦法各項考試(核)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或博士

學位證書。

前二項學位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授予學

位中、英文名稱參考手冊，依各系所、學位學程之課程性質、學術領域及發展

方向為之；學位中文、英文名稱、學位證書註記等規定，應經系務會議(學位

學程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提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六月。惟研究生若已修畢應

規定科目與學分，於參加學位考試之學期未修習論文以外之科目，且於新學期

前完成離校手續者，得以其完成離校手續之月份為畢業日期授予學位證書。

第五十五條 學生畢業資格之取得及學位之授予，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畢 業 生 欲 取 得 教 師 資 格 應 依 師 資 培 育 法 及 其 相 關 規 定 辦 理 。

學生在學期間涉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之不當操行並經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決議成案調查者，於核定結案前已屆畢業時間，因涉及懲處結果與畢業

成績中操行成績之核算，本校得依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暫緩核發學位證

書。

第十二章 學籍管理

第五十六條 學生在校肄業之系(組)、所班別、年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轉系(所)、轉

學、輔系、雙主修、休學、復學、退學等學籍記錄，概以教務處各項學籍與成

績登記原始表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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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 在校生及畢業生申請更改姓名或出生年月日，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有效證件，

經教務處核准後更改之。本校原發之畢業證書，應送本校改註。 
附則 
第五十八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布之有關法令及校務會議決議辦理。 
第五十九條 本學則經本校教務會議、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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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7月10日壹教高(二)字第1080100659號函備查 
108年11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年 1 月 6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090000723 號函備查 
110 年 5 月 18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 年 1 月 5 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 1110000552 號函備查 
112 年 5 月 2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1 月 28 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11 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處理學生抵免學分事宜，特依據本校學則第十八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下列學生得申請抵免學分：  

一、轉系所生。  
二、轉學生。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  
四、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

位之新生。 
五、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新生。 
六、在本大學就讀期間，參加報部有案之短期研習班，持有學分證明者。 
七、大學院校教育學程及教育相關系所及師範學校(含舊制師範專科學校四年級以

上)所修習教育學程科目，持有學分證明者。 
八、本大學碩、博士班新生於學、碩士班時修畢該碩、博士班之科目且成績達七十

分以上，此科目之學分數如未列入其學、碩士班畢業學分數者，經系所主管

同意後，可申請抵免；惟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系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二分

之一為限，然各系所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若修畢之科目已列入學、碩士

班畢業學分數，且該科目為碩、博士班必修科目者，得申請免修，惟仍需修滿

碩、博士班之最低畢業學分數。 
九、經本校核准出國研修或修讀雙聯學制者。  
十、本校另有規定者。 

第三條 學生抵免學分多寡與提高編級規定如下：  
一、 學士班轉系生可抵免學分總數由各學系自行規範，惟轉入年級起每學期至少

應修學分數不得減少。在原系已修習及格之科目學分，經轉入後非該系所修

之科目，得經學系核可後，列為外系選修學分計算。 
二、 學士班轉學生除大學畢(肄)業得酌予增加抵免學分及提高編級外，適用前款

規定。 
三、 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學士班或碩、博士班新生，依法取得學籍時，其已修

及格之科目學分，得酌予辦理抵免。博、碩士班研究生抵免學分總數以就讀

研究所規定應修畢業學分數(不含論文學分)二分之一為限，惟本校肄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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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本校碩、博士班課程，抵免學分數得由各系(所、學位學程)另訂抵免規定

不受此限。碩、博士班學生申請學分抵免，其修業仍應至少符合本校學則該

學制最低修業年限之規定。學士班學生並得提高編級，但至少須修業一年，

並依照編入年級學期限修學分數及畢業條件規定修習始可畢業。

四、 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專班或推廣教育學分班

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學士班或碩、博士班新生，其已選

讀及格之有關科目與學分，得酌予辦理抵免(惟如以大學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

士班之一年級新生，其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證明或推廣教育學分證明經採計為

考試資格者，不得再予抵免學分)。學士班學生並得提高編級，但抵免後在校

修業不得少於該學制修業期限及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且不得少於一年，

並依照學期限修學分數修習始可畢業。

五、 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學士班及碩、博士班新生，

比照前款規定辦理。

六、 學士班學生申請提高編入年級，限入學當學期辦理，經抵免學分後符合下列

規定得酌予提高編級並由學系(學位學程)裁定，抵免四十學分以上者得編入

二年級，抵免七十八學分以上者得編入三年級，抵免一一○學分以上者得編入

四年級。但二專及五專畢業生最高得編入三年級，學士班退學學生最高得編

入退學之年級，不含延長之修業年限。研究生抵免十二學分(含)以上者，得申

請編入二年級肄業。

七、 計算提高編級之抵免學分係指抵免該學系(所、學位學程)畢業所需之學分，

其它用途抵免學分(例如輔系)均不併計。提高編級學生，畢業應修科目與學

分，依提高編級後之班級學生入學年度之必選修科目表為準。

八、 除專科畢業學生外，申請抵免之課程應為未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

內；若該科目已計入已取得學位之畢業最低學分內，且列為現修習系(所、學

位學程)之專業必修科目，在不變更畢業學分數的原則下，得據以申請免修，

其審核並準用抵免相關規定。

第四條 抵免學分之範圍如下：

一、必修學分。

二、選修學分(含相關科目及通識科目)。 
三、輔系學分(含轉系或轉學而互換主輔系者)。 
四、雙主修學分。

五、教育學程學分。

第五條 抵免學分之原則如下：

一、科目名稱、內容相同者。

二、科目名稱不同而內容相同者。

三、科目名稱、內容不同而性質相同者，必要時得酌予抵免。

四、經核准具雙重學籍學生(雙聯學制除外)，除檢附證明未列入本校以外其它學位

之學分資料外，於對方學校修習之學分不予抵免。

第六條 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而學分不同者，規定如下：

一、以較多抵免較少學分者，抵免後登記較少學分。

二、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後，仍缺之學分以選修學分補足，若無科目名稱相同、內

涵或性質相近之科目可補修者，不得辦理抵免，應行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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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較少抵免較多學分後，仍缺之學分如可補修足數，則可抵免該科上學期學

分，補修下學期學分。

第七條 學士班轉學生抵免學分之科目以在大學或專科學校已修且成績及格者為限，

但五專畢業生以四、五年級修習者為原則。

第八條 學生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其課程學分數已超過畢

業總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者，學校應造冊報教育部備查。。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校訂科目表所列必修科目，因科目表修訂而停開或改為選修或更改名稱及學分時，

需補修或重修者，經系(所、學位學程)同意得以性質相近之科目或新訂名稱之科目

代替，但其畢業總學分數不得減少。

第十一條 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年第一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成，教育學程

學分應於獲甄選或核定修習教育學程之學年度次學期加退選截止前一次辦理完

成，如有科目於抵免時尚未開設，致未能於期限內一次辦妥抵免，得准予補申請，

以一次為限。學生申請學分抵免應繳交原系(校)修讀之成績，必要時各審核單位

可採取甄試方式認定其程度及決定是否可以抵免。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抵免學分後，每學期所選學分數，仍應達該學期修習學分下限之規定。 
第十三條 抵免學分之審核，由各相關開課單位(學院、學系、所、學位學程、體育系、中文

系、語言中心、通識教育中心)本其專業審查初核後，送交教務處複核；各院、系

(所、學位學程)另訂抵免規定者，須送教務會議審議，師資培育中心另依其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抵免學分之登記，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轉系(所)學生在原系(所)修科目學分獲准抵免者，應將准予抵免之科目學分，

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各學年成績欄。

二、轉學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轉入年級前各學年成績欄，成

績可免於登記(二年級轉學生登於第一學年，三年級轉學生登記於第一、第二

學年)。 
三、重考或重新申請入學之新生，應將抵免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各學

年成績欄。

四、修讀教育部核定之大學推廣教育學分班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

之新生，應將准予抵免之科目學分，登記於歷年成績表內各學年成績欄。

五、選讀生持有學分證明後，考取本大學修讀學位之新生，其抵免學分之登記，比

照前款規定辦理。

第十五條 凡曾在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校院修讀之科目學分，得依本辦法有關規定酌予抵

免。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規範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專

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辦理。

第十六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理。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43



國立嘉義大學學生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 
89年10月18日教務會議通過 

92年10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4年10月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年12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4月1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年10月9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5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10月2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10月2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1月25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學生跨部、跨學制選課有所依據，

特訂定「國立嘉義大學跨部暨跨學制選課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跨部選課」係指日間學制與進修學制相互選課；「跨學制選

課」則指學士班與研究所相互選課。 

三、本校學生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跨部或跨學制選課： 

(一) 畢業班有重、補修需求者。 

(二) 轉學、轉系、重考生因課程抵免，選修本學制課程無法達到該學

期最低學分數時或擬重補修科目與本學制必選修科目時間衝堂者。 

(三) 已停招新生之系所，重補修困難時。 

(四) 加修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者。 

(五) 延修生、交換生、雙聯學制生。 

(六) 復學生，因原課程停開者。 

(七) 公費生、研究生。 

(八) 學士班大三以上修讀碩士班課程者。 

(九) 學士班學生申請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課者。 

(十) 其他因特殊狀況，經就讀學系系主任同意者。 

四、申請跨部及學制所修習之學分總數，不得超過該學期所修習總學分數的

三分之一或六學分，但以下情形得不受前項學分數限制： 

(一) 預研生、研究所甄試錄取生、研究生補修基礎學科或有課程衝堂

或當學期未開設課程者。 

(二) 延修生、交換生、雙聯學制生、公費生。 

(三) 具備本校或跨校輔系、雙主修或教育學程修讀資格者及進修學士班

具備學分學程修讀資格者。 

(四) 大三以上修讀『學研課程』者。 

(五) 特殊情形經系所報准同意者。 

五、學生申請跨部或跨學制選課，除「學研課程」得於預選期間即開放學

生網路登記選課外，其餘課程於加退選期間，始開放學生網路下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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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跨學制選課及加選單，簽准後交由教務處辦理。 

六、跨部跨學制修課後取得之學分得否計入就讀學系畢業學分，由學生申

請並比照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若為加修學系之輔系雙主

修學分或學分學程之學分請依輔系雙主修或學分學程相關規定辦理兼

充或採計。 

七、學生跨部或跨學制選課收費標準依本校學生學分費及學雜費繳納要點

辦理。 

八、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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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 
89年6月15日教務會議通過 

89年10月18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89年12月14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89159817號核定 

97年4月22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年7月8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70130486號函核定 

97年12月30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年2月3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80014856號函核定 

98年4月2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年5月25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80086402號函准備查 

100年1月1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月21日教育部臺高(二)字第1000011510號函准備查 

102年5月7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年7月22日臺教高(二)字第1020106431號函准予備查 

103年10月14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年1月29日臺教高(二)字第1040008946號函備查 

105年4月26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年7月11日臺教高(二)字第1050087822號函准備查 

108年11月5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年1月9日臺教高(二)字第1090001234號函准備查 

110年12 月21日110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1月5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10000566號函備查 

112年11 月28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12月29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20127543號函備查 

114年5月6日113 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7月3日教育部臺教高(二)字第1140058915號函備查 

第一條 國立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研究生學位考試相關事宜，特依

據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及本校學則，訂定國立嘉義大學

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本辦法所稱之系(所)含學位學

程，修讀學位學程之學生，其規範與系(所)相同。 

第二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之各項考核規定，由各系(所)擬定，各系(所)依
其教育目標及專業領域，訂定研究生學位論文與專業領域相符性之審

查程序，且就所屬研究生學位論文訂定相關品保機制。相關審查程序

及機制應送教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碩士班之考核規定至少需包含碩士學位論文考試，博士班之考核規定

至少需包含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及博士學位考試。

第二條之一 研究生入學後，應於系(所)規定期限內將論文指導教授(論文指導

教授為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當然委員，其資格悉依本辦法第

五條、第八條規定)名單送請系(所)主管認可。其論文指導教授若

退休或離職，仍可繼續指導，惟須另安排系(所)教師一人共同指

導。 

如經本系(所)同意，得選定系(所)外合於資格規定之教師(含專任、

兼聘、專案教師及兼課者)為論文指導教授。惟選定系(所)外教師

為論文指導教授時，則需有本系(所)合於資格規定之專任教師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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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指導。 

第三條 本校碩士班研究生符合下列規定者，得申請碩士學位考試：

一、完成各該系(所)碩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數。 

二、通過該系(所)碩士學位所需之其他考核規定。 
三、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104學年

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碩士班研究生提出論文初稿並經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並符

合畢業條件者，由本校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類、應用科技類或體育運動類碩士班，其學生碩士論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

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該

系所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碩士論文水準相當，提送系(所)、院課程

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

專區，亦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前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依「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

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有關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依前述準

則第十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申請及完成碩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研究生上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或下學期自

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得申請學位考試；上學期

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

二、填具申請書，檢齊下列各項文件，報請學校核備：

(一)歷年成績單一份。 
(二)論文初稿及論文摘要各一份。 
(三)指導教授推薦函。 
(四)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證明。 
(五)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第五條 本校各碩士班研究生之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其中指

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員應有校外委員至少一人，由各系(所)就校內外

學者專家中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外，並具備下

列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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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

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上或

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 

碩士班學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或

學位考試委員。 

第六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具有下列條件者，得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完成各該系(所)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數。 
二、通過該系(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三、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通過課程測驗成績達及格標準(104學年

度(含)以後入學生適用)。 

博士學位候選人提出論文初稿者，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並經博士學

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並符合畢業條件者，由本校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類、應用科技類或體育運動類博士班，其學生博士論文得以作品、

成就證明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其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

由該系所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博士論文水準相當，提送系(所)、院

課程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學校網站校務資訊

公開專區，亦於招生簡章中載明。 

前項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

認定範圍，比照「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

文認定準則」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有關書面報告、

技術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依前述準則第十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理。 
第七條 申請及完成博士學位考試，應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研究生上學期自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或下學期自

完成註冊手續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得申請學位考試；上學期

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學位考試截止日期為

七月三十一日。 
二、檢附文件： 

(一)歷年成績單一份。 
(二)論文初稿及論文摘要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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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導教授推薦函。 
(四)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證明。 
(五)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第八條 本校各博士班研究生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其中指

導教授以外之考試委員應有校外委員至少二人，由各系(所)就校內外

學者專家中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外，並應具備下

列資格之一者，向校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資格之認定基準，由各系(所)務會議定之。 

博士班學生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姻親，不得擔任其指導教授或

學位考試委員。 

第九條 本校碩士及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學位考試，以口試行之，必要時亦得舉

行筆試，並應依後列規定辦理： 
一、口試以公開舉行為原則，須於事前公布口試時間、地點及論文題

目，且除雙聯學制學生外，應於校內進行學位考試，特殊情形需

以視訊方式進行者，須經系所主管及院長同意後始得辦理，系所

並應全程錄影存檔存查。 

二、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

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出席，本

校兼任教師得視為校外委員。論文若為多人共同指導，學位考試

委員均以一人計，且視為校內考試委員。 

三、學位考試委員會由委員互推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不得兼任

召集人。 
四、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分以一次為

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數平均決定之，但若碩士學位考試有二

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

定不及格者，以不及格論，不予平均。 

五、學位考試舉行後，如未能於該學期完成應修課程之研究生，其考

試成績不予採認，亦不計入學位考試次數。 
六、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舉行學位考試，應

於行事曆規定學期結束日前報請學校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試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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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撤銷亦未舉行考試者，視同缺考，以一次不及格論，成績

以零分登錄。 

七、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

學位考試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不及格論，成績以零分登錄。 

第十條 逕行修讀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

(所)務會議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得再回碩士班就讀。逕行修讀博士

學位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之研究生，其博士學位考試不及格，

但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由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之決議改授予碩士

學位。

第十一條 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後列情形之一者，應令退學：

一、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完成該所應修課程或考核規定者。

二、學位考試不及格者。

前項第二款研究生若其修業期限尚未屆滿，得於次學期或次學年申

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其重考成績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

第十二條 博士、碩士學位論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已於國內、境外

取得學位之論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

務報告，不得作為學位授予法第七條、第九條第二項或第三項之論

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本

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

不在此限。 

學位考試後，各研究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試委員簽字同意之論

文後，始得將該生學位考試成績送教務處登錄。各系所應督導研究

生確實依考試委員之意見修正論文。完成學位考試之研究生，需於

次學期註冊繳費截止日前完成論文定稿暨離校手續。逾期未繳交論

文且未達最高修業年限者則次學期仍應註冊，並於該學期繳交論文

最後期限之前繳交，屬該學期畢業。至修業年限屆滿時仍未繳交論

文者，該學位考試以不及格論，成績以六十九分登錄，並依規定退

學。 

第十三條 本校對已授予之碩士及博士學位，如發現論文、作品、成就證明、

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

代寫或其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則撤銷其學位及退學，並公

告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者，並應依相

關法令規定處理。

前項撤銷學位，並註銷其已頒給之學位證書後，應通知當事人繳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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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學位證書；並將撤銷與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關

(構)。 

第十四條 對於實際代寫(製)或以口述、影像等舞弊方式供抄寫(製)論文、作品、

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者，依學位授予法

第十八條規定處罰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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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104 年 4 月 21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10 月 27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0 月 31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本校學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

需的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術倫理教育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 104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碩博士研究生(含碩士

在職專班)。入學前若已修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之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且出具修課證明者得免修。

三、實施方式

(一)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結束後，由教務處將學生資料傳至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線上平台，協助帳號建置。 
(二)學生應於入學第一學期至本校網頁，透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

推廣資源中心」網路教學平台，並以學校建置帳號(學號)登錄

平台，修習本課程，自行申請帳號修習者不予承認。

(三)學生完成「學術倫理教育」核心課程所規定之單元及時數，並

通過總測驗，即可於網站申請下載修課證明。

四、本校研究生學術倫理教育達線上課程測驗及格標準，並出示修課

證明始得申請學位口試。

五、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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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基礎學分（非教育本科系背景之研究生，需補修教育基礎學分）

是否為本科系畢業？ □是 □否(請勾選下方，抵免者請檢具相關證明，向系辦提出申請) 

教育 

基礎學分 
四門選兩門(可於大學部或師資培育中心補修) 

□教育概論 □教育心理學

□教育社會學 □教育哲學

二、智匯講座 

(需出席本班舉辦之講座，未出席者，需至辦公室借光碟片、寫心得，並給指導老師簽名)

編號 學年 研習條黏貼處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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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14 

15 

三、學術倫理通過時間 

日期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四、校外研討會(需 4場以上教育相關校外學術研討會，並檢附與會證明，若僅有個人發

表則不列入計算) 

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地點 

1 

2 

3 

4 

五、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 1篇或國內發表 2篇，檢附證明 

討會名稱 主辦單位 時間 地點 

1 

2 

55



六、旁聽「論文計畫」及「論文口試」紀錄(需旁聽本班研究生「論文計

畫」及「論文口試」各 1場) 

日期 時間 項目 發表人 論文名稱 
指導教授 

(簽名) 

□ 論文計畫

□ 論文口試

□ 論文計畫

□ 論文口試

□ 論文計畫

□ 論文口試

□ 論文計畫

□ 論文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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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碩士班大合照 114 碩士在職專班大合照

114-1
智匯講座
國民小學雙語教學英語環境佈置與班級經營 114-2
智匯講座
教育理想與骨感現實的變與不變


114-2
碩士班期初座談 114-2
碩士在職專班期初座談

教育學系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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